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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GST-LD-8369J 隔离器 

            安装使用说明书(Ver.1.03,2020.12) 

 

一、 注意事项 

1. 产品仅应被安装在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所明示规定的使用环境，不适用于有易燃性物质、有爆

炸性物质或有腐蚀性物质的场所（包括使用磷化铝杀虫剂的烟草仓库）。产品不可被安装在对设

备有特殊认证要求的环境或场所（包括但不限于爆炸性环境、船舶、飞机、火车、机动车等交

通工具）。如有特殊需求，请联系本公司相应销售人员。 

2. 应对隔离器外接设备进行设计计算，保证电流不超过额定值。 

3. 当故障排除后，隔离器不能自动复位时，需将控制器重新上电。 

二、 概述 

GST-LD-8369J 隔离器（以下简称隔离器），主要用于隔离总线上发生短路的部分，保证总线上

的其它设备正常工作。待故障修复后，总线隔离器可将被隔离出去的部分重新纳入系统。并且，使

用隔离器便于确定总线发生短路的位置。 

三、 特点 

4. 采用 32 位 ARM 微处理器实现信号处理，用数字信号与控制器进行通信，工作稳定可靠，对电磁

干扰有良好的抑制能力； 

5. 支持环形布线。 

6. 总线短路故障排除后，可将被隔离出去的部分重新纳入系统； 

7. 隔离器端口采用电压检测，产品性能更可靠。 

8. 小型化设计，新型插拔式卡接结构，安装、拆卸简单方便，适合模块箱等多种安装方式。 

四、 技术特性 

1. 工作电压：总线 24V 允许范围：16V～28V；      

2. 工作电流：待机电流≤0.15mA 动作电流≤1.60mA； 

3. 负载能力：每个隔离器后最多可配接 32个设备； 

4. 指示灯：黄色，正常监视状态闪亮，线路故障时常亮； 

5. 使用环境： 

温   度：-10℃～55℃ 

相对湿度≤95%，不凝露； 

6. 外形尺寸：86mm×86mm×41mm （带底壳）； 

7. 外壳防护等级：IP30； 

8. 壳体材料和颜色：ABS，白色； 

9. 重量：约 97g（带底壳）； 

10. 安装孔距：60mm。 

五、 结构特征与工作原理 

1. 隔离器的外形示意图如图 1 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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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外形示意图 

2. 工作原理 

当隔离器检测到短路故障时，在短路部分上串入电阻；当隔离器检测到短路恢复后去掉电

阻,并将被隔离部分重新纳入系统。 

六、 安装与布线 

警告：安装设备之前，请切断回路的电源并确认导轨已安装牢靠。 

1. 安装前应首先检查外壳是否完好无损，标识是否齐全。 

2. 隔离器采用明装方式，底壳与隔离器间采用插接式结构安装，安装时只需拔下隔离器，从底壳

的进线孔中穿入电缆并接在相应的端子上，再插好隔离器即可安装完毕。 

3. 底壳端子示意图如图 2 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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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底壳端子示意图 

接线说明如下：  

ZI+、ZI-：输入信号总线, ZI+为正极，ZI-为负极； 

ZO+、ZO-：输出信号总线，ZO+为正极，ZO-为负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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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布线要求：选用截面积不小于 1.0mm
2
的 RVS双绞线。布线应与动力电缆、高低压配电电缆等不

同电压等级的电缆分开布置，不能布设在同一穿线管或线槽内。 

七、 测试 

1. 建议至少每个月都对隔离器进行一次测试。 

2. 隔离器在进行测试之前，应通知有关管理部门，并对控制器进行适当处理，防止出现不期望的

报警联动。 

3. 测试：在监测状态下隔离器正常时，短路隔离器输出端，隔离器应进入保护状态，输入端总线

信号正常，指示灯常亮；去除短路，指示灯闪亮，输入、输出端总线信号都正常。如上述情况

均正常，则说明隔离器工作正常。 

4. 测试结束后，通过火灾报警控制器复位系统，并通知有关管理部门系统恢复正常。 

5. 在测试过程中不合格的隔离器检验其接线是否正常，然后再进行测试，如仍不能通过测试，则

应返回维修。 

八、 应用方法 

隔离器串接到总线中。ZI+、ZI-为输入信号总线；ZO+、ZO-为输出信号总线。 

注意：隔离器端子有极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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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系统接线图 

九、 报废 

产品报废应按 GB 29837-2013《火灾探测报警产品的维修保养与报废》执行。火灾探测报警产

品使用寿命一般不超过 12年，可燃气体探测器中气敏元件、光纤产品中激光器件的使用寿命不超过

5 年。产品达到使用寿命时一般应报废。若继续使用，产品的使用或管理方应按上述标准的相关要

求每年进行检测和试验，并进行系统性能测试。所有检测、试验和测试结果均合格后方可继续使用。 

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

 

服务热线：400 612 0119 

地址：河北省秦皇岛开发区长江东道 80 号 

网址：www.gst.com.cn    mall.gst.com.c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312493 


